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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政府采购中心欢迎广大供
应商参加到我们组织的政府采购
活动中，你们的积极参与就是对
政府采购事业的最大支持。



一、政府采购程序
不同的采购方式，其采购程序有差别（框架可见《政

府采购法》第四章 政府采购程序）。

 政府采购方式：《政府采购法》第26条规定有6种采购
方式：公开招标、邀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询价、单
一来源、中央政府监管部门认定的其它方式。

 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程序：接受采购人委托、编制采购
文件、（采购文件论证）、确认采购文件、发布采购
公告、接受报名及发出采购文件、（组织勘察现场及
澄清答疑）、组建评委会、接受投标、开标、组织评
标、出具评标报告、采购结果公示、采购结果公告及
发出中标/成交通知书。



二、国家节能政策在政府采购中的实施

（采购文件条件设定）

实现政策功能是实施《政府采购法》的要
旨之一。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九条 政府采购应当

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，
包括保护环境，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
区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；第十条 政府采购应

当采购本国货物、工程和服务；近年来国家出
台了一系列关于鼓励采购节能、环保、自主创
新产品，限制采购进口产品的政策。



招标文件关于节能条款的政策依据：

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建立政府强制
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》（国办发
[2007]51号）、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
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》（财库
[2004]185号）及《关于调整节能产品政
府采购清单的通知》（财库 [2009]10

号）。



 财库[2009]10号文是第5次调整节能产品清单

 财库[2009]10号文列出九类政府强制采购节能

产品：空调机★、照明产品（荧光灯及镇流器）
★灯光、音响设备、电视机★、电热水器、计算机★、
打印机★、显示器★、便器、水嘴。（注： ★

产品为广东省政府采购通用类目录内产品，必
须通过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。）



财库[2009]10号文明确节能清单调整加
快：2009年7月将再次调整（公示5月底
前获认证产品）

财库[2009]10号文规定执行优先采购和
强制采购节能产品时，以“节能清单”
为准，未列入的不属于该范围，违者由
财政部门处理。



节能清单查询：

中国政府采购网
（http//www.ccgp.gov.cn）

国家发改委网
（http//hzs.ndrc.gov.cn）

中国质量认证中心
（http//www.cqc.com.cn）



在广东省政府采购中心的政府采购文件
中关于节能政策实施的条件设定：

（政府采购项目通常的评审程序：资格性
和符合性审查、技术评审、商务评审、
价格评审、推荐中标（成交）人）

（注：政府对采购节能产品未出台具体的
评审办法。）



 1、对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，在资格
条件中设定准入资格，不满足“进入
‘节能清单’”条件的产品，不能通过
资格性和符合性审查。

 2、对于政府非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，在
技术、价格评审办法上给予适当加分或
价格扣除（根据不同的评审办法）；在
技术、服务等指标同等的条件下，优先
采购“节能清单”所列产品。



如：采购非强制性节能产品的采购文件
（竞争性谈判）中的相关条款（适用最低
评审价评审）：

 1）计算评审价：各有效报价人的评审价
统一按下述规则计算：

 A、 非节能产品：评审价=核实价

 B、节能产品（提交节能清单相关页复印
件及中国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）

评审价=核实价×(1-C) ( 0≤C≤20%，根
据具体项目确定）



2）排序与推荐：将各有效报价人按其评
审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。评审价相同的，
按下列优先顺序比较确定：①节能产品；
②环保产品；③自主创新产品；④非节
能、环保、自主创新产品。排名第一的
报价人为第一成交候选人，排名第二的
报价人为第二成交候选人。



谢谢！
二○○九年四月十日


